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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为保证生产经营

规模扩大和投资所需的资金，拟向控股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材股份”）借款人民币30,000.00万元。 

中材股份目前直接持有本公司47.67%的股份，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根据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08年修订）》的规定，公司向中材股份借款事项构

成了关联交易。 

本公司于2010年3月1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，经与会董

事投票表决（关联董事谭仲明、于世良、周育先、李新华、刘燕回避表决），以4

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向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

司借款的议案》，独立董事徐永模先生、张文军先生和李东昕女士发表独立董事

意见，认为所涉及的关联交易，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表决程序合法有

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，表示同意。 

根据本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，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中材股份

作为关联方将在股东大会上对与上述交易相关的议案予以回避表决，放弃对相关

议案的投票权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

住    所：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北顺城街 11 号 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谭仲明 

注册资本：357,146.40 万元 

税务登记证号码：京税证字 110102100006100 号  



 

经营范围： 

许可经营项目：对外派遣实施承包境外建材工业安装工程所需劳务人员（有

效期至 2012 年 10 月 17 日）。 

一般经营项目：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研究、开发、生产、销售；无机非金属材

料应用制品的设计、生产、销售；工程总承包；工程咨询、设计；进出口业务；

建筑工程和矿山机械的租赁及配件的销售；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

务。 

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，中材股份资产总额 4,464,507.60 万元，归属于母

公司所有者权益 679,363 万元；营业收入 2,524,481.90 万元，营业利润为 213,760

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,455.60 万元（数据来源于按照香港准则

编制的财务报告，已经信永中和(香港)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）。 

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为中材股份的控股股东，持有中材股份 41.84%股份。

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中材股份的实际控制人。 

中材股份成立以来未受过行政处罚、刑事处罚，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

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

1、交易金额：本拟公司向中材股份借款 30,000.00 万元人民币，用于公司业

务发展。 

2、借款期限：不超过一年。 

3、 借款利率：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，采用浮动利率（按季浮动）。 

4、借款方式：委托银行贷款。 

四、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保证公司扩大经营和投资所需的资金，发展公司业

务，且借款利率的定价原则完全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，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。 

该交易对公司发展无任何不利影响。 

五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本公司事前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，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

了必要的沟通，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。独立董事认为： 

1、本次董事会的召开及全部过程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有关法

律法规规定的法定程序，是合法、有效的。 



 

2、公司向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所涉及的关联交易，遵循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的原则，公司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2、《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书》； 

3、《独立董事意见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三月十一日 


